






第 3 案 

新竹縣政府 108年 3月份縣務會議提案 

提案 

單位 
財 政 處 

類 

別 
財 政 類 

案由 
本府經管之新竹市復中段 606-3地號等 12筆縣有非公用土

地(詳如處分清冊)擬辦理處分，請審議。 

說明 一、冊列土地均符合行政院頒「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」

第 7點第 7款及新竹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條

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擬依法辦理出售，其處分標的詳

如擬處分清冊。 

二、冊列資料說明如下： 

(一) 土地清冊編號 1 至 5：坐落新竹市復中段 606-3、

606-4、624、624-18、624-37地號等 5 筆縣有土地，

現況均為民眾占用中，依法辦理現狀標售。 

(二) 土地清冊編號 6至 12：坐落新竹市仙宮段 412、413、

487、488、491、730、732 地號等 7 筆縣有土地，現

況均為空地，依法辦理標售。 

三、冊列編號 1 至 5 土地處理方式依新竹縣縣有財產管理

自治條例第 50條第 4款規定辦理現況標售；編號 6至

12 土地處理方式依新竹縣縣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

50條第 1款規定辦理標售。 

辦法 
審議通過後，循序送請新竹縣議會及行政院核准，依法辦

理出售。 

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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